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宏宝

股票代码：002071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市大新镇人民路

通讯地址：张家港市大新镇人民路 12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2（一致行动人）：朱剑峰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下降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 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宏

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宏宝” ）中拥有权益的权益变动情况。

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江苏宏宝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第一章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

宏宝集团 指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宏宝、上市公司 指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影视 指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发行 指

江苏宏宝以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长城影视

100%

股份

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置入资产作价超过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由

江苏宏宝依据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各自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比例向其发

行股份购买。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江苏宏宝向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宏宝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朱剑峰持有江苏宏宝股份比例减少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大新镇人民路

注册资本：

8928.53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朱剑峰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000000045362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金属材料、薄壁钢管、无缝钢管、焊接钢管、冷凝器、蒸发器、电子通信设备

制造（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除外）；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技术咨询；蔬菜；

中药材、花卉、苗木、水果种植、销售。

经营期限：

1992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8

年

11

月

17

日

组织机构代码：

7115839-6

税务登记证号码

320582711583396

主要股东姓名 朱玉宝、张家港市大新镇资产经营公司、高忠华等

通讯方式 张家港市大新镇人民路

128

号，邮编：

215600

截止本报书签署日，朱玉宝持有宏宝集团 51.37%的股权，为宏宝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2：朱剑峰

朱剑峰，1967年出生，大专文化。 2001年至今，任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至今，任江苏宏宝五金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至今，任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朱剑峰为宏宝集团实际控制人朱玉宝之子，持有江苏宏宝 5,144,964股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在公司所任职

务

朱剑峰 男

32052119671231****

中国 张家港 无 董事长

丁 德 男

32052119701112****

中国 张家港 无 董事

朱华峰 男

32052119700621****

中国 张家港 无 董事

江秋平 男

32052119580724****

中国 张家港 无 董事

余玉峰 男

32052119650211****

中国 张家港 无 董事

高忠华 男

32052119620909****

中国 张家港 无 董事

谢秋萍 女

32052119641029****

中国 张家港 无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宏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章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23 号）核准，江苏宏宝向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61 个公司、合伙企业、自然人

合计发行 341,409,878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上市公司的总股本由 184,020,000 股增加至 525,429,878 股，导致宏宝集团持有江苏

宏宝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分别从 41.46%和 2.80%下降至 14.52%和 0.98%。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但是，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排除在符合在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

第四章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宏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分别持有江苏宏宝 76,292,196股股份和 5,144,964股股份，宏宝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合计持有江苏宏宝 81,437,160股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宏宝集团持有江苏宏宝的 50,780,000股上市公司股份被质押，宏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持

有的其余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结果

本次权益变动前，宏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分别持有江苏宏宝 76,292,196股股份和 5,144,964 股股份，分别占江苏

宏宝总股本的 41.46%和 2.80%；宏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合计持有江苏宏宝 81,437,160 股股份，占江苏宏宝总股本的

44.26%。

本次权益变动后，宏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仍分别持有江苏宏宝和 76,292,196股股份和 5,144,964 股股份，占江苏

宏宝总股本的 14.52%和 0.98%；宏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朱剑峰合计持有江苏宏宝 81,437,160 股股份，占江苏宏宝总股本的

15.5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宏宝集团不再是江苏宏宝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宏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之日（2013 年 5 月 13 日）前六个月内，以及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六个月内，无买卖江苏宏宝股份的交易情况。

第六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

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郑重声明：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2：朱剑峰

签字：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 日

第八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宏宝集团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组织机构代码证

3、宏宝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12-58715059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

股票简称 江苏宏宝 股票代码

00207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张家港大新镇人民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上市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导致股权比例下降）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81,437,160

股 持股比例：

41.4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0

股 变动比例：

-28.7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 2：朱剑峰

签字：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 日

股票代码：002071� � � �股票简称：江苏宏宝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江苏宏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交易对方 住所、通讯地址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文一西路

778

号

2

幢

3020

号

浙江如山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诸暨市店口镇盾安路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42

号

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翁家山

21

号

201

室

杭州赛伯乐晨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上城区南复路

69

号

101

室

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

60

号

蓝山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沁园商务馆

12

层

A

座

杭州龙马科技有限公司 西湖区文一西路

778

号

2

幢

3027

室

杭州菲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778

号

2

幢

3013

室

王培火等

52

名自然人 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

号西溪湿地创意产业园西区

1-8

号楼

特别提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于 2014年 4月 14 日受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并出

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341,409,878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341,409,878股），非公开发行后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525,429,878 股。 本次向交易对方

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价格采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5.55元 /股。上市日为 2014年 4月 25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

股票价格在上市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江苏宏

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江苏宏宝五金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声明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报告书（摘要）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

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义

上市公司、江苏宏宝 指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本摘要 指

江苏宏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

指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方

指 长城影视全体股东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置入

资产

指 长城影视

100%

的股份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产 指 江苏宏宝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指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3

年

4

月

30

日

长城影视 指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宏宝集团 指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宏宝工具 指

江苏宏宝工具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设立的用于承接置出资产的全资

子公司

长城集团 指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新长城文化创意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新长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长城影视控股股东

如山创投 指 浙江如山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长城影视股东

横店控股 指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长城影视股东

士兰创投 指 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长城影视股东

赛伯乐晨星 指 杭州赛伯乐晨星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长城影视股东

惠风投资 指

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诸暨惠风投资有限公

司”，长城影视股东

蓝山投资 指 蓝山投资有限公司，长城影视股东

龙马科技 指 杭州龙马科技有限公司，长城影视股东

菲林投资 指 杭州菲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城影视股东

宏源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上市公司法律顾问

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置入资产审计机构

公证天业 指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置入资产评估机构

江苏中天 指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置出资产评估机构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分为两部分，具体包括：（1）重大资产置换；（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前述两项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两项交易均不

予实施。 具体方案如下：

1、重大资产置换

江苏宏宝以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长城集团等 61位交易对方拥有的长城影视 100%股份的等值部分进

行置换。 依据江苏中天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13）第 1047号评估报告书，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参照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

价为 39,569.26万元，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 第 3280号评估报告书，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长城影视

100%股份按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价为 229,051.76万元。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置入资产作价超过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 由江苏宏宝依据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各自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比例向其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折股数不足一股的余额，计入江苏宏宝资本公积。 江苏宏宝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

日均价，即 5.55元 /股。 据此计算，江苏宏宝向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合计发行股份 341,409,878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江苏宏宝将持有长城影视 100%的股权。 江苏宏宝主营业务将由五金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转变

为电视剧的投资、制作与发行，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优化和提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目

前的管理制度、经营模式和管理团队将随之作出相应调整和完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长城集团等长城影视 61位股东将置出资产转让给宏宝集团，具体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置出

资产从上市公司置出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为便于

资产交割，江苏宏宝首先将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资产、负债、人员及业务注入到宏宝工具公司，再将置出资产置出。

第二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1、江苏宏宝内部批准和授权

2013年 5月 17日，江苏宏宝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2013年 6月 14日，江苏宏宝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职工安置方案。

2013年 8月 7日，江苏宏宝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3年 8月 26日，江苏宏宝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3年 11月 8日，江苏宏宝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取消了本次交易中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2、交易对方决策过程：

2013年 7月 15日，长城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股份参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年 6月 5 日，如山创投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如山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股份参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年 6月 8 日，横店控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

参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年 6月 8 日，士兰创投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全部

股份参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年 6月 8日，赛伯乐晨星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赛伯乐晨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持有的长城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年 6月 8 日，惠风投资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股份参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年 6月 6 日，蓝山投资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蓝山投资有限公司以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年 6月 8 日，龙马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龙马科技有限公司以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

参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年 6月 8日，菲林投资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菲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有

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3、审批过程：

2013年 7月 4日，中宣部下发中宣办发函[2013]239号文件，原则同意长城影视借壳上市。

2013年 7月 1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广局[2013]273号文件，原则同意长城影视借壳上市。

2014年 3月 26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323号核准批文，对本次交易予以核准。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置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4年 3月 27日，江苏宏宝与长城影视的全体股东签署了《置入资产交割协议》，以 2013年 12月 31日作为置入资产的

交割基准日，对于置入资产的交割安排、过渡期损益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4年 4月 8日，长城影视 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2014年 4月 10日，江苏宏宝与原长城影视的全体股东签署了《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置入资产的过户程序已经完成。

（二）置出资产的过户情况

1、《置出资产交割协议》

2014年 3月 27日，江苏宏宝与长城影视的全体股东、宏宝集团及宏宝工具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协议》，约定以 2013 年

12月 31日作为置出资产的交割基准日。

《置出资产交割协议》约定，为便于置出资产交割，江苏宏宝设立全资子公司宏宝工具作为置出资产的承接主体。 对于无

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 其所有权自江苏宏宝将置出资产移交给宏宝工具且宏宝工具完成将其股权登

记至长城集团与宏宝集团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 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占有、使

用、收益、处分权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江苏宏宝将置出资产移交给宏宝工具且宏宝工具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长城集团

与宏宝集团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所有权则自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转移至宏宝工具。

依照《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置出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除江苏宏宝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

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外，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

成的权益变动均由宏宝集团享有或承担。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审计报告》，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该盈利由宏宝集

团享有。

2、《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2014年 4月 10日，江苏宏宝与原长城影视的全体股东、宏宝集团及宏宝工具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

对于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即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 其所有权自江苏宏宝将置出资产移交给宏宝工具且宏宝工具完成将其

股权登记至长城集团与宏宝集团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对于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其占

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江苏宏宝将置出资产移交给宏宝工具且宏宝工具完成将其股权登记至长城

集团与宏宝集团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所有权则自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转移至宏宝工具。

3、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2014年 4月 9日，宏宝工具完成股权登记至长城集团与宏宝集团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4年 4月 10日，江苏宏宝

与原长城影视的全体股东、宏宝集团及宏宝工具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置出资产的交割具体情况如下：

（1）流动资产

截至交割基准日，置出资产中流动资产共计 18,578.78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4,876.35万元，应收票据 520.39万元，应收账款

3,011.75万元，预付账款 294.68万元，其他应收款 4,656.40万元，存货 5,219.21万元，上述流动资产已经移交至宏宝工具。

（2）非流动资产

①长期股权投资

置出资产中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主要产品或服务 账面价值 持股比例

江苏宏宝锻造有限公司

锻压件、汽车零配件、五金制品制造、

销售

12,323.41 100%

江苏宏宝家居有限公司 五金、交电、日用品购销

400.00 100%

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

5,947.30 33%

江苏宏宝光伏系统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项目

3,000.00 60%

南京宏宝五金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已吊销

- 25%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301.00 0.6%

合计

21,971.71

注：江苏宏宝持有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3%的股权，并通过江苏宏宝锻造有限公司持有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20%的股权，从而拥有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江苏宏宝锻造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江苏宏宝家居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33%的股权以及江苏宏宝光伏系统有限公司 60%的股权，已经完成股权过户至宏宝工具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江苏宏宝所持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6%股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暂时无法置出上市公司，依据《置出

资产交割确认书》，宏宝工具自《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起即享有原上市公司所持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0.6%股权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原上市公司所持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6%股权的风险及相关

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南京宏宝五金已于 2007年 9月 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依据《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宏宝

工具自《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起即享有原上市公司所持南京宏宝五金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25%股权的一切权利、权

益和利益，承担原上市公司所持南京宏宝五金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25%股权的风险及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②土地使用权

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号 坐落 使用权面积（

M2

） 抵押情况

1

张国用（

2009

）第

180219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4,607.50

已抵押

2

张国用（

2009

）第

180220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27,401.50

已抵押

3

张国用（

2011

）第

0180577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53,481.20

已抵押

4

张国用（

2009

）第

730003

号 大新镇朝东圩港村

33,331.70

未抵押

5

张国用（

2004

）第

730005

号 大新镇段山村

8,189.10

未抵押

6

兴国用（

2005

）第

00643

号 兴化经济开发区中和路

7

号

53,568.70

未抵押

合计

180,579.70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均已交付给宏宝工具。 江苏宏宝部分土地已抵押给银行债权人，但

本次重组已取得银行债权人解除抵押的同意函。相关抵押解除手续及土地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之中，相关变更手续不存在重大

障碍。

③房屋建筑物

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M2

）

抵押

情况

1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84342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8,755.62

已抵押

2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84343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162.34

已抵押

3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60199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14,282.32

已抵押

4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90210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17,377.24

已抵押

5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82473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3,464.61

已抵押

6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82474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9,930.42

已抵押

7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82475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11,512.78

已抵押

8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82476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2,334.73

已抵押

9

张房权证锦字第

0000182477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131.37

已抵押

10

张房权证大字第

00030545

号 大新镇段山村

13,045.53

未抵押

11

兴房权证昭阳字第

50000288

号

城南居委会经济开发区中和

路

7

号

12,170.01

未抵押

合计

93,166.97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房屋建筑物均已交付给宏宝工具。江苏宏宝部分房屋建筑物已抵押给银行债权

人，但本次重组已取得银行债权人解除抵押的同意函。 相关抵押解除手续及房屋建筑物的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之中，相关变更

手续不存在重大障碍。

④其他资产

根据《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其他资产已由江苏宏宝交付给宏宝工具，自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日起，该部分资产的

相关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已转移至宏宝工具。

（3）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重组已取得上市公司所有银行债务的债权人同意将上市公司所有银行债务及对外担保责任转移给宏宝工具的同意函。

目前，上市公司正在办理银行债务转移手续。

根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对于未获得债权人关于将江苏宏宝债

务转移至宏宝工具的同意函的债务或已获得银行债权人同意但尚未办理转移手续的债务， 若将来债权人就转移债务要求江

苏宏宝清偿或赔偿损失的，由宏宝工具在接到江苏宏宝通知后 10日内履行清偿及赔偿义务，宏宝集团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江苏宏宝不会因置出资产涉及债务转移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而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对于置出资产中无法转入宏宝工具的负债，由宏宝工具将与该等负债等值的现金提存于江苏宏宝,在相应负债得以清偿

后，提存现金的剩余部分由江苏宏宝返还给宏宝工具，如提存现金不足以全额偿付主债权，差额部分由宏宝工具立即补足。

（4）人员转移情况

本次重组各方同意根据“人随资产走” 的原则办理上市公司现有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转移工作，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

工（包括所有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由宏宝集团或宏宝工具公司负责安置，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在交割基准日前提前与上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或转移员工而引起的尚未执行的有关补偿或赔偿）由宏宝集团或宏宝工具

公司承担。

对于置出资产所涉及的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相关员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

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置出涉及的员工安置方案已经于 2013年 6月 14日经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三）验资情况

2014年 4月 9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4 年 4 月 9 日止，贵公

司已实际收到长城集团等 9家法人企业和王培火等 52名自然人置入的股权出资，出资额为 189,482.50万元，其中 34,140.9878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本，155,341.5122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4年 4月 14日，江苏宏宝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取得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江苏宏宝向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认购资产总计发行的 341,409,878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五）审计、评估基准日后的损益归属

按照本次重组各方签订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资产交割协议》和《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约定：

1、置出资产：过渡期内，除江苏宏宝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外，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

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宏宝集团享有或承担； 江苏宏宝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由上市公

司承担。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审计报告》，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该盈利由宏宝集团享有。

2、置入资产：过渡期内，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江苏宏宝享有，置入资产运营产生的亏损，由长城集团向江苏宏宝

补偿同等金额的现金，具体补偿金额以交割基准日的相关专项审计结果为基础进行计算。

目前，天健会计师对置入资产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之中，待审计结果出具后，各方将按照前述协议的约

定对置入资产过渡期损益进行确认或补偿。

三、相关协议、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签订的协议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签署的主要协议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利润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资产交割协议》等。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实质性

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重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交易各方的承诺包括：

1、长城集团关于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以及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2、长城影视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以及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3、长城集团关于长城影视或有事项的承诺函

4、长城影视出具的不发行《大明天子》、《大明王朝惊变录》、《江山为重》和《红楼梦》四部电视剧的承诺函

5、长城影视实际控制人赵锐勇、赵非凡出具的股权转让税费承担的承诺函

6、江苏宏宝及宏宝集团已就置出资产中土地的未来使用用途出具的说明及承诺

7、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出具的关于本次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签署承诺已经或正在履行，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江苏宏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1、江苏宏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部分置出资产尚待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

2、江苏宏宝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第三节 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上市情况

一、股份发行情况

（一）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5.55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计算

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5.55元 /股。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江苏宏宝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

（三）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341,409,878股，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股）

1

长城集团

180,731,553

2

如山创投

15,877,684

3

王培火

15,560,130

4

黄国江

14,289,916

5

郑培敏

12,702,147

6

祝亚南

11,114,379

7

宓强

8,020,135

8

横店控股

7,938,842

9

士兰创投

7,938,842

10

吴歌军

7,938,842

11

赛伯乐晨星

7,916,148

12

赵锐均

4,812,208

13

惠风投资

2,638,716

14

蓝山投资

2,638,716

15

汪运衡

2,566,468

16

杨逸沙

2,406,104

17

龙马科技

2,165,398

18

韦戈文

1,924,692

19

程菊琴

1,924,692

20

菲林投资

1,892,489

21

梁振华

1,667,156

22

孙耀琦

1,667,156

23

袁力

1,603,963

24

陈志平

1,603,963

25

何黎鑫

1,283,234

26

申军谊

1,270,214

27

王彪

1,270,214

28

张霞

992,355

29

钟柯伟

962,505

30

周敏

912,966

31

俞婉玲

802,140

32

邓燕燕

802,140

33

陆谷平

802,140

34

金琳

802,140

35

张菁菁

802,140

36

徐国俊

802,140

37

徐海滨

793,884

38

陈海飞

793,884

39

周云卿

793,884

40

陈建根

791,612

41

马笑涛

641,458

42

冯建新

561,434

43

葛含芝

516,024

44

张勇

516,024

45

王响伟

396,942

46

任峻

396,942

47

蒋玉龙

320,729

48

俞波

320,729

49

刘财宝

320,729

50

孔子文

320,729

51

曾艳

320,729

52

赵光模

320,729

53

韩锋

320,729

54

杜文和

317,553

55

王红罗

240,705

56

章正丰

240,705

57

楼桂红

240,705

58

蒋林静

240,705

59

周丽君

240,705

60

郑延渝

198,471

61

张东东

198,471

合计

341,409,878

（四）发行对象所持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1、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赵锐均、杨逸沙、陈志平及冯建新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

日起，至三十六（36）个月届满之日和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不进行转让，但按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利润

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其他 56个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中，除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赵锐均、杨逸沙、陈志平及冯建新之外的其他 56 个公司、合伙企业、自然人承诺

其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至十二（12）个月届满之日和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

较晚日不进行转让，但按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股份上市情况

2014年 4月 14日，江苏宏宝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取得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江苏宏宝向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认购资产总计发行的 341,409,878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交易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4 年 4 月 25 日，本次交易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上市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止 2014年 3月 31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宏宝集团

76,292,196 41.46% A

股流通股

2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339,680 3.45% A

股流通股

3

朱剑峰

5,144,964 2.80%

A

股流通股、

A

股限售流

通股

4

德邦证券

－

上海银行

－

蝶彩

1

号限额特定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4,115,618 2.24% A

股流通股

5

陈传兴

1,067,088 0.58% A

股流通股

6

秦建伟

806,069 0.44% A

股流通股

7

张依

597,300 0.32% A

股流通股

8

张健

581,450 0.32% A

股流通股

9

谢宏

534,400 0.29% A

股流通股

10

刘志明

523,986 0.28% A

股流通股

合计

96,002,751 52.17%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止 2014年 4月 14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长城集团

180,731,553 34.40% A

股限售流通股

2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76,292,196 14.52% A

股流通股

3

如山创投

15,877,684 3.02% A

股限售流通股

4

王培火

15,560,130 2.96% A

股限售流通股

5

黄国江

14,289,916 2.72% A

股限售流通股

6

郑培敏

12,702,147 2.42% A

股限售流通股

7

祝亚南

11,114,379 2.12% A

股限售流通股

8

宓强

8,020,135 1.53% A

股限售流通股

9

横店控股

7,938,842 1.51% A

股限售流通股

10

士兰创投

7,938,842 1.51% A

股限售流通股

11

吴歌军

7,938,842 1.51% A

股限售流通股

合计

358,404,666 68.21%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发行新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

、国有法人持股

- 0.00% - - 0.00%

2

、其他内资持股

3,858,723 2.10% 341,409,878 345,268,601 65.71%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0.00% 229,738,388 229,738,388 43.72%

高管锁定股

3,858,723 2.10% - 3,858,723 0.73%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111,671,490 111,671,490 21.2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

、人民币普通股

180,161,277 97.90% - 180,161,277 34.29%

三、股份总数

184,020,000 100.00% 341,409,878 525,429,878 100.00%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职务 持有股份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比例

1

朱剑峰

董事长、董事、

总经理

5,144,964 2.80% 0.98%

第五节 独立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宏源证券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须的核准及审批，其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置出资产中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已经履行交付给宏宝工具的义务， 对于部分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土地

使用权及房产、知识产权等资产，目前正在办理相关的过户或转移手续；江苏宏宝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江苏

宏宝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

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江苏宏宝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江苏宏宝本次发行 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23号）以及《关于核准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江苏宏宝

五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24号）

2、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3、天健审计出具的《验资报告》

4、宏源证券出具的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5、国浩律师出具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14-019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苏宏宝”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宏宝五金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23 号）核准，

向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 ）等 61 个公司、合伙企业、自然人合计发行 341,409,878 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 该等非公开发行新增的股份已于 2014年 4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

手续，导致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宝集团” ）的持股比例由 41.46%下降至 14.52%，而

长城集团的持股比例由 0%增加至 34.40%。

一、股东变动情况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341,409,878股将于 2014�年 4�月 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股份

将变更为 525,429,878股。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宏宝集团持有公司 76,292,1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1.46%；长城集团未持有

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宏宝集团持有公司 76,292,19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2%；长城集团持有公司 180.731,5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40%。 本次变动后，宏宝集团不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长城集团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由朱玉宝变更为赵锐勇、赵非凡父子。

二、其它相关说明

本次变动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的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2014年 3月 27 日及 2014 年 4 月 23 日分别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和《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书》。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14-020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

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 3月 26日，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苏宏宝”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23号）及《关于核准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江苏宏宝五金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24号）文件，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长城影视文化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61个公司、合伙企业、自然人合计发行 341,409,878股份购买相关资产，该等非公开发行新增的股份已于

2014年 4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方所出具的

承诺情况如下（本公告中的简称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交易对方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长城集团、赵锐均、杨逸沙、陈志平及冯建新因本次交易而获得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至三十六

（36）个月届满之日和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不进行转让，但按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由

上市公司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交易对方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获得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起，至十二（12）个月届

满之日和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不进行转让，但按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由上市公司进行

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上述交易对方持有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交易对方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本次重组实际于 2014年实施完成，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长城影视股东承诺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拟置入资产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721.32万元、23,561.56万元及 26,102.69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拟置入资产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三个年度合

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281.36 万元、21,920.36 万元及 24,330.44 万元（以下

简称：承诺扣非净利润）。

若在利润补偿期限内的当期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 或者当期累积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达到当期累

积承诺扣非净利润，长城影视股东将对以上盈利承诺未实现数进行股份补偿。补偿期内，首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长城影视全

体股东按各自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的相对比例计算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进行补偿；后两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长城集团单独

进行补偿。 利润补偿期间，若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确定的应由长城集团承担的股份补偿数量超过长城集团通过本次重组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则长城集团应当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江苏宏宝的股份予以补偿。长城集团承担的股份

补偿数量不超过长城影视全体股东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若置入资产在补偿期内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或者累积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达到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

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同意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补偿，对于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将由上市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每

年应回购的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1）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长城影视全

体股东认购股份总数÷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2）扣非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扣非实际净利润）

×长城影视全体股东认购股份总数÷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每年应回购的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当年按净利润计算应补偿的股份的数量与当年按扣非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孰

高的原则确定，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0）时，按零（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本次重组完成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补偿股份数量， 由长城影视全体股东按各自持有的长城影视股份的相对比例计

算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进行补偿；本次重组完成后两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补偿股份数量，由长城集团单独进行补偿。

如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间实施送股或转增股份的， 则上述长城影视全体股东认购股份总数应包括补偿股份实施前长城影

视全体股东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及其在上述利润补偿期限内获得的上市公司送股、转增的股份。

利润补偿期内，如果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表明须进行补偿的，则在专项审核意见

出具之日起 10个交易日内，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计算确定股份回购数量，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出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

购股份的议案。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股份的议案后 30日内，由上市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

若上述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并注销之事宜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 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

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

知利润补偿义务人，利润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通知后 30 日内，将应予回购的股份数量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或者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上市公司股本数量（上市

公司总股本扣除应回购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此外，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测

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果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乘以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之积小于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则由长城集

团另行补偿。 长城集团在另行补偿时应首先以长城集团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再以现金进行补偿。

需另行补偿股份数 =期末减值额 /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 -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需另行补偿现金数 =期末减值额 -乙方已补偿的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 -已补偿现金总数

前述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

分配的影响。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长城集团和其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减少并规范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

“1、不利用自身作为江苏宏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江苏宏宝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

第三方的权利；

2、不利用自身作为江苏宏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江苏宏宝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江苏宏宝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江苏宏宝利益的行为。

同时，本公司（本人）将保证江苏宏宝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

方面，江苏宏宝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江苏宏宝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江苏宏

宝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回避表决等公允决策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2、依照市场经济原则、采取市场定价确定交易价格。 ”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长城集团和其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长城集团、实际控制人赵锐勇、赵非凡，一致行动人赵锐均、杨逸沙、陈

志平及冯建新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江苏宏宝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将来成立之本公司（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与江苏宏宝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公司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江

苏宏宝之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公司（本人）将立即通知江苏宏宝，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江苏宏宝。

4、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江苏宏宝认定本公司（本人）现在或将来成立的本公司（本人）控制的企业正在或将

要从事的业务与江苏宏宝存在实质性竞争及潜在同业竞争，则本公司（本人）将在江苏宏宝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

业务；江苏宏宝具有按照专业中介机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经审计或评估的公允价格受让上述业务或资产的优先权。

5、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公司承诺将不向与江苏宏宝之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组织或个人提

供商业秘密。

6、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本人）将向江苏宏宝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长城集团和其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长城集团及赵锐勇、赵非凡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其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保持上

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不利用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减少并

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一）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公司（本人）及其关联方。

2、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性，也不在本公司（本人控制的企

业）及其关联方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它职务。

3、保证本公司（本人）及关联方提名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本公司（本

人）及关联方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其资产全部能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2．确保上市公司与本公司（本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产权关系明确，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确保上市公

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3、本公司（本人）及其关联方当前没有、之后也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本人）及其关联方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5、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公司（本人控制企业）及其关联方处兼职和领取报酬。

6、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六、长城集团关于长城影视或有事项的承诺

长城集团为充分保障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利益，承诺：

在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前与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的一切未决诉讼、仲裁、各级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罚款、各种税

收罚款等，均由本公司予以承担。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2014年 4 月 23 日 星期三

B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独立财务顾问：

二零一四年四月


